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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汤传波,男 ,1963年 8月

涝洲镇供销社,身份证号:231282

原告潘云朋,男 ,1961年 5月

朝阳县古 山子 乡赵家洼子村 山
2113211961()52.27814。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庆久

律师。

被告黑龙江爱趣源包装印刷有

行了审理。原告汤传波、潘云朋及J

久均到庭,被告黑龙江爱趣源包装‘

未到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淑红到彦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纪长维经传票传衫

人民
书

17)黑 12 2民初 3841号

22日 出生 , 汉族,现住肇东市

9.630822.73 0
D。

22日 出生 , 汉族,现住辽宁省

组  0023 号 ,身 份 证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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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于利,职务董事长。
 ̄                   i              l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淑红,女 ,睾龙江子涵
4

被告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
i

法定代表人纪长维,职务董事丬
原告汤传波、潘云朋与被告黑列

男,黑 江君昌律师事务所

公 司。

聿师事务所律师。

二江爱趣源讵u装 印刷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本

阻序,公开开庭进
|

}乇
诉讼代理人杨庆

回法定代表人于利

阵鑫琪建筑工程有

扛口诉讼。本案现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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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院于2017年 11月 6日 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

陆二原告委:

|卩 刷有限公

臣,被告大:

象未到庭参,

1~

审理终结。

|



原告汤传波、潘云鹏向本院提 |出 诉讼请求 1、 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绌付原告建设工程分包中的人工

费人民币1,821,290.00元 ,第二被告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与第
一被告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连带承担本案
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

司在肇东市经济开发区欲建肇东市

楼及车间,遂将该工程发包给被告

黑龙江爱郏源包装印刷有限公

爱趣源包装印刷厂区项目办公
|

大连鑫琪
缉

筑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2015年 8月 25日 百 生
=′

'刂

′ 口 一V 被告以大清包的方式签订了《建

筑工程施工劳务大清包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大连鑫琪建筑工
|              |

程有限公司将其承建的两层办公楼|工 程分包给原告潘云朋、汤传

波。工程内容为被告提供钢盘、水跟、砼、训、石、加气块、机

砖、外加剂等主要材料,原 告负责模板、架吲、抹灰等人工费及
|          |

辅材、临时设施等 。合同签定后,|原 告依合同的约定,按时准备

好开工建设所需的材料和机械设备} 并组织人员开始施工建设。
|

当办公楼建至一层完工,二层架子|已 于完近一半时,因被告大连

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劳动部门朱交纳工程|质 量保证金,2015
|              |

年 10月 14日 ,施工现场被肇东市
|劳

动监察到队查封,不 允许继

续施工,导 致原告被迫停工。届时,拖欠 132人本计 2,117,890,00

元人工费,经 肇东市劳动监察部门以被告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
|           |

公司交纳的保证金结算给工人296,∮ 00· 00元 ,尚 欠1,821,290.00

元。无奈,原 告找到二被告协商结算劳动报酬事宜,但二被告以
|              |

各种理由推脱,多 次催索至今未能解决。故向个院提起诉讼。

被告黑龙江爱趣源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辩称冫一、原告所诉内
|

容与事实不符,答辩人与原告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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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答



辩人作为发包方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二原告在诉状中称,2015年 8月 25日 ,二原告与二被告以大清包
的方式签定了《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大清包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
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其承建的两层办公楼工程分包给原
告。经核实确认,答辩人从未与二原告签订过所谓 《建筑工程施
工劳务大清包合同书》,也未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原告方施工。答辩
人于 2015年 8月 1日 与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 (BT)模

式建筑工程承包 《合同书》,将涉案工程以 BT模式发包给大连鑫

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答辩人与原告间没有合同关系,要求答辩

人履行付款义务不能成立。二、原告主张拖欠 132人人工费

1821290元依据不足。因施工单位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违约

中途退场,导 致工程未完工,未结算,已施工工程人工费现无法

确认。涉案工程人工费用需要通过专业部门鉴定后确认。三、不

存在答辩人欠付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情形,原 告要

求答辩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缺乏事实依据。

答辩人与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约定,大连鑫琪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以 BT模 式承建答辩人发包工程。所谓 BT模式系施工

人垫资,工程完工后经发包承包方及监理单位初检合格后十五天

内,付给施工方工程总价 30%的 工程款;余款 70%分 三期 购,分

别在工程验收合格交付答辩人后的 6、 12、 18个月给付完毕。工

期为 2015年 8月 8日 至 2016年 1月 8日 完工。同时约定施工方

施工期间不得转包其他施工方,在施工当中施工方不得以任何理

由停工,如停工造成一切损失由施工方承担等相关合同条款。根

据双方合同约定,答辩人给付大连鑫琪媸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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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是涉案工程完工且验收合格交付答辩人。而实际上正如原
告在诉状中称,施工方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施工两个月,

四层楼仅搭建外框至一层半时擅自撤场,造成工程全面停顿,搁
置至今已有两年之久,已 成烂尾耳程。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的单方违约行为给答辩人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涉案工程未竣工、

未验收、已不可能交付使用,双方也未进行结算。根本不存在答

欠付大连鑫琪 奎口
4J巨 公司工 |生

|同 况 , 只存在大
口

鑫

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赔偿违约给答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此

答辩人已拟诉讼至法院依法维权。因答辩人并未欠付大连鑫琪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二原告要求答辩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

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不应支持。|综 上,因答辩人与

二原告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不是原告方的合同相对人,原 告方与

答辩人间没有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 务关系。原告人要求答辩人

就其与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间 的承包合同履行付款义务不

能成立。如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哩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二款规定的突破合同相对性条

款,需 能够确认答辩人欠付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工程款 ,

本案中显然该情节是不存在的。因此,原 告诉请答辩人在欠付工

程款范围内与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应予

驳

被告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帮未提交答辩状。

本案争议焦点:黑龙江爱趣源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是否应承担

给付原告工程款的连带责任。

原告汤传波、潘云朋提交证据△,汤传波(潘云朋与大连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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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5年 8月 25日 签订的 《建筑工程施工
|                 |

劳务大清包合同书》一份,证实原告与被告率间存在权利及义务
l                 i

关系。被告黑龙江爱趣源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质证称,被告太连鑫

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到庭,对此合同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

便该合同是真实的,合同相对方也是本案被告大连鑫琪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并不像原告所说的黑龙江爱趣源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是

该合同的相对人,该合同对其公司没有约束爿,要求其承担偿还

义务是缺乏依据的。      ∷    |     |
原告汤传波、潘云朋提交证据二,工人η资结算表复印件一

份,证实该份工资结算表系二被告法定代表人签字证实,截止2015
|              .                 l

年 11月 3日 被告拖欠原告工作人员未|结 算工资数额为
2,117,89o.00元 ,工资结算表原件在肇东市喇动监查局存档。被
告黑龙江爱趣源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质证称,对此份结算表的真实
性有异议,此证据的形成是原告单方书写形成

法人认可,此说法不予认可,首 页上只有于利

要 去核实,其它近十张的均没有签字,因 为

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途退场没有对工程|款及人工费进行结
算,故对人工费有待核实。        l     -

原告汤传波、潘云朋提交证据再肇东市劳i动 保障鉴察局的情
况说明一份,证实由于被告的原因导致工程停工,导致原告遭受|              |            ∷    Ⅱ

损失,被告尚欠付工人人工费。被告黑龙江爱牌源包装印刷有限
|

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停正原因是被旨大连鑫琪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资金不足及未向有关部 ||】 交纳税费
|的

原因,另 外因为
涉案工程没有进行结算,在建设二个月中退场深有结算人工费,

|          |

,说经过二被告的

的签字,真实性需

这个工程是被告大

5

卩



劳动保障局出具的人工费数额没有|证 明力,只|是原告单方陈述。

本院认为:证据一,汤传波、|潘云朋与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于 2015年 8月 25日 签订的 《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大清包合

|              |

同书》具有客观真实性,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 本案待证事
实相关联,应 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寨依据,故予以确认并采信。证
据二,工人工资结算表,虽 然该表i没有逐页曲被告签名盖章,但
与本案 《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大清包合同书》一致,能够相互印证,

能够真实反映涉案工程工人工资结|算 价,故予以确认并采信。证
据三,肇东市劳动保障鉴察局的情叽说明具有客观真实性,能够
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应 当作为认定案件
事实依据,故予以确认并采信。 |    |

被告黑龙江爱趣源包装印刷有l艮
公司提交证据一,2015年 8

月 1日 签订的 《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书一 (BT)模式》,证明黑龙江

爱趣源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了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而非本案原告汤传波、潘云朋,BT模式合同系施工人垫资,

工程完工后经发包承包方及监理单位初检合格后十五天内,付给
施工方工程总价 30%的工程款,余款

|70%分
三期| 购,分别在工程

··                                                    l                 i

验收合格交付后的 6、 12、 18个月交付完毕。工期为 2015年 8月
8日 至2016年 1月 8日 完工。如原告所述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仅施工二个月中途退场,现该工程已不具各竣工结算交付使
用验收等条件,所 以不存在爱趣源公司欠付被告大连鑫琪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工程款情形。原告质证称,二被告的合同关系,根据
法律规定不影响二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向二被告主张权利,根据
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工程虽未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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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有限公司作为受益人理应对原告承担给付责任。
、.~|..^ '‘   i、∶ ,,‘ ∶

本院认为,此份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i,|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

况,与 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应 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故予
以确认并采信。        ∷

被告黑龙江爱趣源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提交证据二,照 片,证
实爱趣源工程现状,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工程未竣工 ,

且无法交付使用。因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违约,中途撤场
行为已将涉案工程自 2015年 10月份至今搁置二年之久,给爱趣
源造成难以预估的损失,不存在爱趣源公司是受益人情形,能证
实爱趣源公司是最大受害人。原告质证称,被告提供的照片不是
原件,且来源不明,无法证实是在那拍摄的,是不是施工现场。
故对此证据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该份照片无法证明其来源,其证明内容也无其它
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黑龙江爱趣源包装印刷有限
公司在肇东市经济开发区欲建肇东市爱趣源包装印刷厂区内全部
工程,包括硬化、绿化、亮化 (分两期完成 ),一期工程共约 60000
平方米左右 (办公楼及印刷车间约 30000平方米,钢结构厂房约
30000平方米,实际面积安装面积详见工程项目一览表,以标准规
范的施工图纸为准。二期工程厂区绿化、道路、围墙、门房、亮
化等以实际工程量为准 )。 遂将该工程发包给被告大连鑫琪建筑有
限公司承建,双方于 2015年 8月 1日 签订 《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书
一 (BT)模式》。2015年 8月 25日 ,被告大连鑫琪建筑有限公司
与原告汤传波、潘云朋签定了《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大清包合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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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被告大连鑫琪建筑有限公司将其承建的印刷车间厂房

工程分包给原告潘云朋、汤传波。工程内容为被告提供钢盘、水

泥、砼、砂、石、加气块、机砖、外加剂等主要材料,原 告负责

模板、架子、抹灰等人工费及辅材、临时设施等。合同签定后 ,

原告依合同的约定,按时准备好开工建设所需的材料和机械设各 ,

并组织人员开始施工建设。当办公楼建至一层完工,二层架子已

于完近一半时,因被告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劳动部门未

交纳工程质量保证金,2015年 10月 14日 ,施工现场被肇东市劳
动监察大队查封,不允许继续施工,导致原告被迫停工。拖欠 132

人共计 2,117,890.00元 人工费,经肇东市劳动监察部门以被告
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交纳的保证金结算给工入 296,6oo.oo

元,尚欠 1,821,29o.00元 未给付。原告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
工人,已经履行了建设工程施工义务,被告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作为大清包合同的相对方,对原告因履行施工合同所产生
的费用理应承担给付责任。

|

二被告于 2015年 8月 1日 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书一(BT)

模式》,因 BT是英文 Build(建设l)和 Transfer(移交 )缩写形
式,意即

“
建设——移交

”,是政府利用非政府资金来进行非经营
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一种融资模式。BT合同主体一定需要是政
府或是政府授权的项目公司(或者大型国企。BT模式仅适用于政
府基础设施非经营性项目建设。其法律依据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3]30号 《关于
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第四章第
七条的相关规定。黑龙江爱趣源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对自己开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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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工程项目以BT模式发包合同,不符合叫T合同适用的相关规
|   , ·.. ī  .   .~ `∶∷

定。1、 本案中爱趣源公司没有政府的授权、.非 大型国|国 企,不具

备 BT合同的主体资格;2、 工程的性质不属于政府基础设施非经

营性项目建设;3、 合同主体缺少融资方。因此,本案二被告签订

的合同不符合 BT合同的要件,不符合法律法规对 BT合同的相关

规定,合同以BT模式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虽 然是合同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但不能以此对抗第三人。被告黑拒江爱趣源包装印刷
有限公司与被告大连鑫琪建筑有限公司之间 未对工程款进行垡

筹 ,但是二被告与实际施工人员间存在欠付人工费的事实已经肇

东市
一 I

叨 察 门依法确~定 ,并且二 代表人对人工费数

额
口
LJ 予以认可。

综上所述,原告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已 经履行了建
设工程施工义务,二被告拖欠剩余人工费 1,821,290.00元未付。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
“
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

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
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

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

任
’’
的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并无不当。被告

黑龙江爱趣源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方,被告大

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承包方,二被告之间以什么方式结算
工程款、与谁结算工程款并不能对抗实际施工人原告汤传波、潘
云朋。故对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

依据 《申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中 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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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八十八条、第
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290.00元 ,被告黑龙江

被告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判
原告汤传波、潘云朋人工费人民币 1,821,

爱趣源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在应
190

给付
夕 矽

有限公 口 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1,192.oo元 ,减半收取 10,596.0o元 ,由被告
大连鑫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被告黑龙江爱趣源包装印刷有
限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绥
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王建军
·笋 人

大连鑫琪建筑工

慰、、

二十日
.,40.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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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T~丘
△̄‘-   ''、

眨ui`f,·


